




关于《上海市地图审核告知承诺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地图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，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具有严肃的政治性、严密的科学性和严格的法定性。为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地图审核效率和服务水平，2021年7月1日起施行的《上海市地图管理办法》明确，市规划资源部门可结合地图编制单位的资质、信用等情况，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实施地图审核。我局同步出台了《上海市地图审核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，该办法已施行将近五年。
随着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〉等4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的发布，相关制度环境和审批要求发生变化，为适配最新政策导向、进一步规范地图审核告知承诺流程，亟需对原办法进行修订，以更好保障地图审核的严肃性与科学性，持续提升行政效能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局法规处关于规范性文件评估和清理的工作安排，基于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（2025年2月8日起施行）以及《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工作通知》（沪审改办发[2025]2号）的要求，局测绘调查处、市测绘院、市测绘质检站等部门组成修订工作小组，在原《上海市地图审核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基础上，多次就地图审核告知承诺的适用对象、审批流程及相关要求进行讨论和研究。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并听取多家地图编制单位的意见，最终形成了《上海市地图审核告知承诺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及相关告知承诺文书。
三、主要内容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共九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1、法定条件方面，结合管理实际，《办法》第三条调整适用对象，优化申请人资格条件。适用地图范围限定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地图，导航电子地图以及公开出版、进口、出口的地图除外；放宽送审数量要求，调整为近两年累计送审地图不少于10件；信用要求调整为近两年在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中无不良信息。
2、审批流程方面，《办法》第四至七条完善申请人承诺内容，强化事后核查要求。细化申请人承诺信息真实性表述，新增配合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的承诺条款；将“后续监管”条标更名为“事后核查”，规范核查期限为准予审批后60日内。
3、违诺责任方面，《办法》第八至九条健全违诺处置措施，优化信用管理机制。新增不实承诺及违反承诺行为的处理条款，依据本市相关规定予以处置，相关主体两年内不再适用地图审核告知承诺方式；规范违诺信息收集应用，将违诺信息记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，并依法将相关信息归集至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同时，对地图审核告知承诺文书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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